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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境外会计组织境内业务活动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规范境外会计组织在中国境内开展业务活

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》

以及有关管理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境外会计组织，是指在中国境内

开展国际会计、社会审计理论研究、交流与合作等活动，且

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》规

定的境外非政府组织。

第三条 财政部和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财政

部门（以下称省级以上财政部门）是境外会计组织在中国境

内开展活动的业务主管单位，负责对境外会计组织申请设立

代表机构、变更登记事项、年度活动计划和工作报告提出意

见，指导、监督境外会计组织及其代表机构依法开展活动，

协助公安机关等部门查处境外会计组织及其代表机构的违

法行为。

第四条 财政部应当将境外会计组织代表机构登记、年

度活动计划等有关情况，通报项目活动地省、自治区、直辖

市人民政府财政部门（以下称省级财政部门）。省级财政部

门配合做好对境外会计组织代表机构在本行政区域内开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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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务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。

省级财政部门应当将办理的境外会计组织申请设立代

表机构、年度活动计划备案等事项情况，抄送财政部。

第五条 境外会计组织在中国境内开展活动，应当严格

遵守中国法律法规，并接受公安机关、有关部门和业务主管

单位的监督管理。

第六条 省级以上财政部门对工作中发现的境外会计组

织未经登记备案在境内开展活动，境外会计组织代表机构未

按规定办理变更登记、备案相关事项，以及违反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》其他行为的，应当

及时通报所在地省级公安机关并协助依法处置。

第二章 登记和备案

第七条 境外会计组织在中国境内开展活动，应当依法

登记设立代表机构。未登记设立代表机构需要在中国境内开

展临时活动的，应当依法备案。

第八条 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

动管理法》第十条规定条件的境外会计组织，可以申请在中

国境内登记设立代表机构，并经财政部门同意。

第九条 境外会计组织拟设代表机构业务活动涉及多个

省份的，设立代表机构的申请应当经财政部同意；仅限于一

个省份的，应当经所在地的省级财政部门同意；并提交以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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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材料：

（一）境外会计组织在中国境内设立代表机构业务主

管单位申请书（见附 1）；

（二）境外会计组织基本情况说明（见附 2）；

（三）境外会计组织办理设立代表机构登记授权书；

（四）境外会计组织在境外合法成立的证明文件、材

料；

（五）境外会计组织章程；

（六）拟设代表机构首席代表身份证明及简历。

第十条 境外会计组织提交本办法第九条所列材料按公

安机关登记管理部门要求需经公证、认证的，可提交复印件，

并附公证、认证文件或附加证明书的中文翻译件 1 份。文件

材料为外文的，需提供中文翻译件。

第十一条 省级以上财政部门应当对境外会计组织提交

的申请材料依法进行审核，自收齐全部材料之日起 30 日内，

出具业务主管单位意见。有特殊情况的，可以延长作出决定

的期限，并及时告知境外会计组织，延长期限不得超过 30

日。

第十二条 省级以上财政部门可以根据工作需要，进一

步了解核实有关情况，境外会计组织应当予以配合。涉及其

他部门管理领域的，省级以上财政部门可以征求有关部门意

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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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境外会计组织应当自业务主管单位同意之日

起 30 日内，向拟设代表机构所在地省级公安机关登记管理

部门申请设立代表机构登记。

境外会计组织应当自省级公安机关登记管理部门作出

准予登记决定，发放境外非政府组织代表机构登记证书后 5

日内，将境外非政府组织代表机构登记证书复印件报送业务

主管单位。

第十四条 境外会计组织代表机构的名称、住所、业务

范围、活动地域、首席代表等登记事项发生变化，应当经业

务主管单位同意。

第十五条 境外会计组织代表机构申请变更登记事项，

应当参照本办法第九条、第十条的规定，向业务主管单位提

交相关变动申请材料。

第十六条 业务主管单位应当自收齐本办法第十五条规

定材料之日起 20 日内，出具业务主管单位审核意见。

第十七条 境外会计组织代表机构应当自业务主管单位

同意变更之日起 30 日内，向所在地省级公安机关登记管理

部门申请变更登记。

境外会计组织应当自省级公安机关登记管理部门作出

准予变更登记决定，发放新的境外非政府组织代表机构登记

证书后 5 日内，将新的境外非政府组织代表机构登记证书复

印件报送业务主管单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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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八条 境外会计组织未在中国境内设立代表机构，

在境内开展临时活动的，应当与中国的国家机关、人民团体、

事业单位、社会组织（以下称中方合作单位）合作进行。

第十九条 境外会计组织开展临时活动，中方合作单位

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办理审批手续，并在开展临时活动 15 日

前向其所在地的省级公安机关登记管理部门备案。临时活动

期限不得超过一年，确实需要延长期限的，应当重新备案。

第三章 活动规范

第二十条 境外会计组织代表机构应当以登记的名称，

在登记的业务范围和活动地域内开展活动。开展临时活动的

境外会计组织，应当以经备案的名称开展活动。

第二十一条 境外会计组织自取得境外非政府组织代表

机构登记证书之日起 20 日内，其代表机构应当向业务主管

单位报送取得登记证书之日起当年的年度活动计划。境外会

计组织代表机构应当于每年 12月 31 日前将下一年度活动计

划报送业务主管单位。年度活动计划应当详细说明拟开展活

动的时间、地点、主要内容、预计使用经费等内容。必要时，

应提交年度活动计划说明函。

第二十二条 业务主管单位应当自收到境外会计组织代

表机构年度活动计划 20 日内，出具审核意见。

第二十三条 境外会计组织代表机构应当自业务主管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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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出具审核意见之日起 10 日内，向所在地省级公安机关登

记管理部门进行年度活动计划备案。

逾期未向公安机关备案的，应当重新向业务主管单位提

交年度活动计划并说明逾期原因。

第二十四条 特殊情况下，境外会计组织代表机构需要

调整年度活动计划的，应当及时将调整后的活动计划报送业

务主管单位，业务主管单位审核同意后，向所在地省级公安

机关登记管理部门备案。

第二十五条 境外会计组织代表机构应当于每年 1 月 31

日前向业务主管单位报送上一年度工作报告。工作报告应当

包括经审计的财务会计报告、开展活动的情况、人员和机构

变动情况等内容。

第二十六条 业务主管单位应当自收到境外会计组织代

表机构年度工作报告 20 日内，出具审核意见。

第二十七条 境外会计组织代表机构应当于每年 3 月 31

日前，向所在地省级公安机关登记管理部门报送经业务主管

单位出具审核意见的年度工作报告，接受年度检查。

第二十八条 境外会计组织代表机构在中国境内聘用工

作人员应当遵守法律、行政法规，并将聘用的工作人员信息

报业务主管单位和公安机关备案。

第二十九条 境外会计组织代表机构应当执行中国统一

的会计制度。财务会计报告应当经中国境内会计师事务所审
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4%BC%9A%E8%AE%A1%E5%B8%88%E4%BA%8B%E5%8A%A1%E6%89%80/2431317?fromModule=lemma_inlin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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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。

第三十条 未在中国境内设立代表机构的境外会计组织

在中国境内开展临时活动，中方合作单位应当在临时活动结

束后 30 日内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将活动情况、资金使用情

况等报送所在地省级公安机关登记管理部门。

第四章 附则

第三十一条 境外非政府组织及其代表机构业务活动领

域调整或者变更不再符合本办法第二条规定的，应当及时按

程序告知原同意其设立代表机构的省级以上财政部门，省级

以上财政部门不再是其业务主管单位。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应

当由其他部门作为其业务主管单位的，境外非政府组织应当

及时按程序办理相关手续。

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未尽事宜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》及有关管理规定执行。

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《财政部办公

厅关于印发境外会计组织申请明确业务主管单位办事指南

的通知》（财办会〔2019〕34 号）同时废止。

附：1.境外会计组织在中国境内设立代表机构业务主管

单位申请书

2.境外会计组织基本情况说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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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1

境外会计组织在中国境内设立代表机构

业务主管单位申请书

：

本组织 （中外文名称）拟在 省

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设立名称为 的代表机构，

开展活动的业务范围为 ，地域范围（省份）

为 。拟任首席代表为 （中外文

姓名），证件号码为： （身份证号或护照号），

任职期限为： 。现申请你单位作为该代表机

构的业务主管单位。

本组织承诺，该代表机构设立后，将严格遵守中国法律

法规，按照登记的业务范围开展活动，积极助力中国会计事

业发展。

（联系人：×××；电 话：×××）

境外会计组织盖章

（或负责人签名）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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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2

境外会计组织基本情况说明

境外会计组织中文

名称（外文名称）

基本情况说明

一、境外会计组织简介

二、境外会计组织活动情况介绍

（重点介绍在中国境内开展会计相关活动的情况，包括主要

项目、活动区域、中方合作单位及联系人、合作资金规模、

资金来源、成效和社会影响等）

是否曾申请其他单位作为

业务主管单位：

□否

□是，其他单位名称：

境外会计组织盖章（或负

责人签名）
年 月 日


